
上海连锁加盟经营备案所需材料，注册登记

产品名称 上海连锁加盟经营备案所需材料，注册登记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八条的规定，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
之日起15日内，依照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如果不依法备案，可能面临50万元的行政罚款处
罚。那么，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所需材料有哪些呢？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第六条以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的操作指南（试
行）》的规定，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所需材料包括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具体如下：

一、电子版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特许人营业执照副本（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彩色电子
版，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提交工商主管部门出具的登记变更证明。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交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

2、与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经营资源的注册证书。

提供符合《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规定的、由主管部门出具的与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业务相符的
商标权、专利权及其它经营资源的注册证书原件彩色电子版。

3、经营资源许可使用协议。

若注册商标、专利的持有人非特许人的，应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许可使用授权书，授权书具体内容参见
商务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公布的版本；如是受让取得，应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转让证
明。

4、两店一年证明文件。

提供证明特许人拥有两个以上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一年的证明文件。在2007年5月1日前已经从事特



许经营活动的特许人在提交申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材料时不适用于上款的规定。

特许人的直营店以分公司形式存在的，应包括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直营店经营方式证
明。

特许人的直营店以子公司形式存在的，应包括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特许人持有子公司
绝大多数股权的证明文件、子公司经营方式证明、子公司是由特许人直接进行管理的证明材料。

特许人以其设立的多个经营场所作为直营店的，应包括其各经营场所营业执照副本、经营场所证明文件
（如专柜协议、场地或房屋租赁合同、房产证明等）。

以特许人控股股东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范围和特许人的特许经营业务属同一品牌、同一体系
的，可视为特许人的直营店。证明材料应包括特许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特许人股份结构的
证明材料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如该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在特许人之前，则需要在特许人成立后
经营满1年。

备案企业的关联企业拥有的与特许人从事同一品牌、同一性质业务的直营店，可视为特许人的直营店。
证明材料应包括加盖企业公章的《关于关联公司的情况说明》（内容应包含特许人与关联公司关联关系
的种类、资产关系状况、关联关系发生时间等）、关联公司之间的资产关系证明、关联关系发生时间的
证明（直营店经营时间应从关联关系发生之日起计算）、直营店开业的相关证明等。

5、与中国境内的被特许人订立的份特许经营合同。

特许人提交的一份特许经营合同中应明确列出其授予被特许人使用的经营资源，且与特许人提交的经营
资源资料一致。

6、特许经营合同样本。

合同中特许人信息应与特许人提交的有关材料一致，合同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明确列出特
许人的经营范围、授予被特许人使用的经营资源。

特许经营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⑴特许人、被特许人的基本情况；

⑵特许经营的内容、期限；

⑶特许经营费用的种类、金额及其支付方式；

⑷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以及业务培训等服务的具体内容和提供方式；

⑸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标准要求和保证措施；

⑹产品或者服务的促销与广告宣传；

⑺特许经营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赔偿责任的承担；

⑻特许经营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⑼违约责任；



⑽争议的解决方式；

⑾特许人与被特许人约定的其他事项。

需要注意：

⑴合同的解除条款中应当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⑵合同约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应当不少于3年，除非被特许人另行书面同意。

⑶特许人要求被特许人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前支付费用的，应当在合同中约定该部分费用的用途以及退
还的条件、方式，或者另行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说明。

7、特许经营操作手册的目录。

操作手册须注明每一章节的页数和手册的总页数，对于在特许系统内部网络上提供此类手册的，须提供
估计的打印页数。

操作手册应包含特许人对被特许人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的方式和内容，特许人发展统一
的特许经营体系的措施，体现特许人统一管理和监督的作用。操作手册目录应标明各章、节主题和总页
数。

8、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法律、法规规定经批准方可开展特许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应提交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原件彩色电子
版。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经营范围中应当包括“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项目。

9、特许人承诺书。

应与商务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公布的正式版本一致，由特许人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并加
盖企业公章。

10、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彩色电子版。

法定代表人系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的，应提交港、澳、台通行证。

11、备案授权委托书。

特许人委托他人办理备案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写明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委托事项
、委托权限，并由委托人签字盖章。特许人委托服务机构办理备案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服务机
构质证书、指定承办人身份证，法律服务机构介绍信等。

12、受托人的身份证。

受托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彩色电子版（确保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能打印在同一张A4纸上）。

13、翻译公司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系外国公民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护照及翻译件（翻译件应加盖中国大陆境内有质的翻译公
司公章，并附翻译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14、《逾期备案说明书》。

特许人未在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备案的，应提交《逾期备案说明书》，说明逾期备案原
因，并加盖特许人企业公章。

以上文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形成的，需经所在国公证机关（附中文译本），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所在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在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相关证明手续文件的扫描版文件应上传到系统对应的
电子版材料中。

二、纸质版材料（一式两份）

特许人在备案系统填报电子材料的纸质版材料，以及备案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纸质版材料。

提交原件与复印件核对后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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